畢業資格之審查認定
1、 取得學分學程證書
· 只要按規定修畢學分學程之課程者，無需待本科系畢業，可隨時將您的學號、姓名、系級mail至學程辦公室窗口076630@mail.fju.edu.tw，告知您要申請結業證明書。
· 請填妥【輔仁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畢業學分認定表】，附上完整之成績單(標註已修讀之學分學程課程)至學分學程辦公室LM210領取學程證書（請先來信確認可領取時間）。
· 流程：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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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留學分學程: 可因學分學程未修完申請延畢，請填保留單
因延長修業年限想保留學程，請於應屆畢業之當學期期中考試後一週內以書面提出申請資格保留填妥【資格保留申請單】，自行找主系主任簽名後繳交至學程辦公室窗口，學程將提交至教務處註冊組續辦。(表單請參見表格下載)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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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棄學分學程

為免影響畢業流程，若確定於畢業前無法修畢學分學程之課程，請於6月初前填妥【資格放棄申請書】，繳交至學程辦公室窗口，學程將提交至教務處註冊組續辦。(表單請參見表格下載)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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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至學程窗口告知欲申請學程證明書





繳交


1.畢業學分認定表


2.成績單(請將學程相關科目打勾)





領取學程證明書





確認修完學分時





所有科目成績出來後





提出資格保留申請


(給相關主管簽名)





繳交資格保留申請書 





提出學程放棄申請





繳交資格放棄申請書








